附件5：
项目报名承诺函

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：
本律师事务所参与          项目报名，本所承诺：
1.本所以          名义报名，不存在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”同时报名的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本所具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承担项目相关工作，没有财产被接管冻结或亏损处于破产状况。
3.若该项目最终由本所承接，本所将独立完成成交项目，不存在联合体单位，不存在转包或分包的情况。
4.本所保证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项目材料均真实有效准确。
若有违以上承诺，本所自愿退出该项目，并就造成的损失依法向贵行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公司名称：
日期：
